
澄文广新发〔2017〕22号

关于印发《江阴市文化产业发展
扶持专项资金项目评审办法》的通知

各单位：

根据《江阴市产业强市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澄政发〔2016〕24号）和《江阴市文化产业发展扶持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澄财规〔2016〕107号）文件精神，特制定《江阴市文化产业发展扶持专项资金项目评审办法》，现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江阴市文化产业发展扶持专项资金项目评审办法
江阴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2017年6月16日
附件：

江阴市文化产业发展
扶持专项资金项目评审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江阴市文化产业发展扶持专项资金（以下简称专项资金）项目评审工作，根据《江阴市产业强市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澄政发〔2016〕24号）、《江阴市文化产业发展扶持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澄财规〔2016〕107号）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评审工作坚持公开、公正、公平和坚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原则。
第三条  评审工作范围

《江阴市文化产业发展扶持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澄财规〔2016〕107号）中明确扶持的评审制项目，分为：

1、新兴文化产业项目（即“文化与科技融合项目”）；

2、文化产业园区建设项目；

3、文化产业公共服务平台建设项目；

第四条  评审程序

1、所在镇街（园区）初审同意后，集中报送市文广新局、财政局；

2、市文广新局、财政局对申报企业进行资格审核，对申报材料的相关内容进行核实，初步确定入围项目。

对申报项目审核认为不符合受理条件的不予受理，对申报资料不全的应一次性告知申报单位需补齐的申报资料。
3、通过审核的入围项目，市文广新局、财政局组织专家根据项目类型不同，依据评审指标，按照百分制进行评审。具体评审标准见附录1。

评审时专家认为必要的，要组织进行项目现场考察。

4、通过评审的项目，由市文广新局、财政局委托第三方开展项目专项审计。
第五条  评审监督

市文广新局、财政局应严格按照评审程序和相关要求执行项目评审工作，自觉接受监察部门的监督。组织评审、现场考察、专项审计等关键环节形成的材料由市文广新局进行整理归档，并保存5年以备查阅。
市文广新局、财政局加强对申报项目真实性、完整性、合规性和有效性审查，加强项目比对，防止重复支持或多头支持，提高扶持项目的质量。
第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附录：

江阴市文化产业发展
扶持专项资金评审制项目评审标准

一、新兴文化产业项目评审标准
	序号
	指   标
	指  标  内  容
	权重

	1
	发展目标明确
	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及省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文化发展规划,行业引领性强，业内认可度高。
	20

	2
	项目落实到位
	项目实际完成率达40%以上，项目建设资金已经落实到位。
	20

	3
	创新程度较高
	项目对现有同类产品核心技术、生产方法或工艺有较为显著的提高，能够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
	20

	4
	研发实力突出
	研发团队综合实力较强，研发成果突出，核心成员业内影响力较大。
	20

	5
	预期效益良好
	项目在研发成果实现产业化之后一定时期内创造的经济收益和社会效益预期较好， 市场前景好、带动能力强、影响力大。
	20


二、文化产业园区建设项目评审标准

1、文化产业园区投资资助项目

	序号
	指   标
	指  标  内  容
	权重

	1
	园区建设规范
	符合国家及省市文化产业发展规划，在土地、消防、安全、节能、环保、卫生、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符合国家相关规定和标准。
	20

	2
	运营管理规范
	运营管理机构是在江阴市注册的独立法人，有专业的管理人员，管理制度完善。
	20

	3
	基础设施完善
	园区实际投资（不含土地出让金）达到1000万元以上，规划建筑面积5000平方米以上，硬件环境及配套设施较好。
	20

	4
	产业特色突出
	有丰富的文化内容和明确的文化产业特色，成绩较为显著，在全市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20

	5
	产业集聚度高
	园区内入驻文化企业数量达到10家以上，且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20


2、文化创客空间投资资助项目

	序号
	指   标
	指  标  内  容
	权重

	1
	发展方向明确
	以服务文化创新创业为宗旨，具有明确的发展方向。
	20

	2
	运营管理规范
	由具备创新创业服务能力的专业运营团队管理，运营管理制度完善。
	20

	3
	基础设施完善
	创客空间实际投资（不含土地出让金）达到1000万元以上，拥有可自主支配的场地面积1000平方米以上，能够为创客提供免费或低成本的办公条件，具备基本的创客服务。
	20

	4
	创客集聚度高
	已入驻与其服务功能相匹配的创客、创业团队或企业达到10家以上。
	20

	5
	服务成效显著
	定期开展创业培训活动，为创客提供资金支持和融资服务，通过提供借款、收购初创成果及天使投资等方式，促进创业者持续创业。
	20


三、文化产业公共服务平台运营资助项目评审标准

	序号
	指   标
	指  标  内  容
	权重

	1
	运营管理规范
	运营机构是在江阴市注册的具有独资法人资格的企事业单位，管理制度健全，服务流程规范，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20

	2
	服务方向明确
	主要为文化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提供公益性、低收费的技术、信息、咨询等服务，具有明确的专业服务方向。
	20

	3
	平台建设完备
	有固定的经营服务场所和一定规模的技术装备或服务设施等，能够提供平台建设顺利实施的自筹资金、技术支撑和后勤保障。
	20

	4
	服务团队专业
	拥有一支专业化的服务团队，能够满足文化企业所需要的服务保障需求。
	20

	5
	服务成效显著
	连续运营两年以上，年服务文化企业数20家以上，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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